
南通全民保-免责条款

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医疗费用或药品费用，保险人不承担给

付各项保险金的责任：

1. 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（含职业病）、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的医疗费用；

2. 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；

3. 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医疗费用；

4. 各类鉴定费用；

5.因犯罪、打架、斗殴、酗酒、吸毒、自杀（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

行为能力人的除外）、自伤、自残和违反法律法规行为所发生的医疗费用；

6. 在中国大陆境外 15就医的医疗费用；

7. 被保险人的疾病状况经保险人审核已经对申领药品产生耐药 16性；

8. 其他不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医疗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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